
弟弟与哥哥“姓氏”不同
可否领取土地补偿款？
法院：可领

南国都市报10月29日讯（记者林
文泉）近日，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审

结了一起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

纠纷案，依法支持二婚异姓子女平等

享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

原告小周的母亲吴某系在海口某

村民小组出生、长大，2017年登记为

户主，其户口名下登记有长子小谭、

次子小周二人，长子小谭系吴某与前

夫所生。吴某离婚后于2023年7月与

周某生育次子小周，不久后二人补办

结婚登记，小周出生后随吴某生活。

2025年2月，吴某所在的村民小

组制定并发布了该村土地补偿款等分

配方案，补偿对象为具有本村户口并

延续至今的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以2024年12月31日前登记在该村户口

为准。但该村民小组仅向吴某发放其与

长子补偿款共31万元，以小周系吴某

“二夫之子”为由，拒绝向小周发放征

地补偿款。

美兰法院审理认为，对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界定，应以人民

政府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是否

以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为基本生活

保障为基本依据，兼顾是否具有本集

体经济组织户籍以及是否在本集体经

济组织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作

为判断标准。本案中，原告母亲吴某

在被告海口某村民小组出生、长大，

取得该村所在地户籍且为独立户主，

依法具有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

格。吴某第一段婚姻期间育有一子，

后离婚，又生育次子并办理结婚登

记，二子均落户于吴某名下，其二婚

后亦未将户口迁出被告海口某村民小

组所在地，其在被告海口某村民小组

所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益仍是其不

可替代的基本保障，其两个未成年子

女也仍需要其抚养，应同等享受村集

体权益。

最终，美兰法院遂依法支持了原

告小周的诉讼请求，判决被告海口某

村民小组向原告小周支付土地补偿款

15.5万元。该案判决已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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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民生视线

南国都市报10月29日讯（记者张
宏波通讯员谭婕）“非常后怕，我的

养老房产差一点就被骗走。”近日，68

岁的李先生（化名）在一封亲笔感谢信

中，表达了对三亚市公安局天涯分局

新风派出所民辅警诚挚的谢意。

时间回溯至10月 16日上午，三

亚天涯分局新风派出所接到市局反诈

中心下发的紧急预警称，事主李先生

在天涯区河西路民生银行准备取现19

万元，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

接报后，该所副所长王勇立即组

织民辅警赶到现场。面对警员劝阻，

李先生坚称提取现金是为了购买黄金

用于个人收藏，反复强调自己没有被

骗。由于金额较大，为防止万一，民

辅警随即决定将李先生带回派出所了

解情况。原来，当日，李先生来到银

行要求提高付款额度，准备提取银行

卡内的现金，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

后，随即将情况通报警方。

在派出所里，王勇耐心地向老人

询问着情况，向其普及反诈知识，经

过一番询问，真相逐渐浮出水面。今

年9月，李先生在某网络平台下载了

名为“中泰机构”的炒股软件，并从

中获取所谓的“内幕消息”，起初其投

入了 6万元，平台显示其盈利 26万

元，但李先生未曾尝试将钱款取现。

不久，李先生从平台获取所谓的

“内幕消息”，被告知“某地黄金脱

销，需抓紧购买”。在高额回报的诱惑

下，李先生想到自己在三亚还有一套

养老房产，随即从外省来到三亚，将

其房产抵押贷款获得56万元，准备将

全部钱款用于购买黄金，再将黄金交

由诈骗分子充入所谓的“股票账户”

进行投资。

“你看，这个软件根本提不了

现。”王勇一边操作李先生的手机，一

边耐心讲解。他一步步演示，指出该

软件为诈骗工具，所谓的“高额收

益”只是数字游戏，根本无法提现。

经过6个多小时的耐心劝导，在发现

平台中所谓盈利的26万元未能取现

时，李先生这才如梦初醒。

由于警方的及时介入，李先生银

行账户里的56万元被成功保护性止

付。“终于让我认识到这不是赚钱机

会，而是深不见底的陷阱，很庆幸警

察及时冻结了我的账号，一分钱都没

有转出去……”李先生在信中这样写

道。

临别时，李先生激动地向王勇和

在场民辅警连连道谢。目前，新风派

出所已协助李先生顺利解除房屋抵

押、解冻其银行账户存款。

法院释法

探案说法

南国都市报10月29日讯（记者蒙
健）“花5600元买了20节私教课，只

上 2节想退费，店家竟只肯退 2400

元，这太不合理了！”近日，海口市民

阿正（化名）向记者反映，去年10月他

在海口一家健身工作室办卡后，因工

作调动仅上了2节课，申请退余额时

遭遇“苛刻条款”，最终在市场监管部

门介入下，双方达成“分3个月退还

4000元”的协议。

据阿正介绍，2024年 10月，他

从某平台上看到了海口市龙华区国贸

一家健身工作室的广告，经到店内与

对方沟通后，他 280元/节的优惠价

格，购买了20节私教课，共计5600

元，学时自2024年10月13日至2025

年3月13日。

“实际在报完名后，因工作上的调

动，我本人基本不在海口，因此直至

今年 3 月 13 日，我才去了 2 节私教

课。”阿正告诉记者，今年10月初，

他首先联系到了该健身工作室的李教

练，遂提出退还剩余课时的费用。对

方一开始称无法退款，只能将剩余的

课时挂到二手平台上销售，等卖出去

了退款，或是自行转给其亲戚朋友。

针对这一方案，阿正没有同意，要求

李教练与老板沟通此事。

没多久，阿正收到了李教练的回

复，令他不解的是，对方还拿出了一

份私教合同，上面居然有他的签名。

“起初我在缴费时考虑到这份合同格式

条款，就没在上面签名，上面的签名

压根儿就不是我的。”阿正说，对方拿

出该合同后称，退费则以原价课时费

计算，并扣除支付总价的违约金

50%，即违约金=支付总价X50%，剩

余课时费=支付总价—（已上课程节X

原价），剩余课费分12个月返还。换算

后，店方只能退款2400元。

阿正认为，自己上了 2 节私教

课，即使按原价 400元/节的价格扣

除，店方应退4800元的费用。“合同

上的私教课原价8000元价格，只是

店方自己制定的，并且我也没在合同

上签名，我不同意他们的退款方

案。”阿正说。

针对阿正反映的情况，记者联系

了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龙华分局金

贸市场监管所工作人员，于10月22

日、24日两天先后来到了该健身工作

室，均未找到该健身工作室负责人周

先生。随后记者电话联系了周先生，

在记者表明来意后，周先生拒绝了记

者的采访。“我们也接到了消费者投诉

的情况，将联系双方进行协商。”金贸

市场监管所工作人员表示。

10月28日，记者从海口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龙华分局金贸市场监管所获

悉，经工作人员联系沟通后，健身工作

室负责人周先生表示愿分3个月退课时

费4000元，消费者阿正对于这一方案

表示同意，双方协商达成一致意见。

老人轻信“内幕消息”抵押三亚房产

贷56万元欲“投资”
三亚民警苦劝6个多小时及时止损

顾客花5800元购买健身房20节私教课

仅上了2节课申请退费被“缩水”
相关部门介入，经协商商家愿分3个月退还4000元

美兰法院介绍，本案中，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以集体议定方式，将依法应当

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未成年人

排除在分配名单之外，有违平等保护未

成年人权益的原则，亦与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相悖，应当予以纠正。妇女、儿

童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平等享有各项

权益，村民自治不得以妇女未婚、结

婚、离婚、丧偶、户无男性等为由，侵

害妇女及其子女权益。

法官再次提醒，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无论是外嫁女子女还是其他村

民，只要具备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资格，都应平等地享有分配权。

民警耐心劝导老人。(三亚警方供图)


